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三

十二條修正總說明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六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訂定發

布，配合加值型營業稅制度實施，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全文

，嗣歷經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零四年三月九日發布。鑒

於電子發票與收銀機統一發票同具開立便利性，爰將電子發票排除於按

日彙開發票範疇，以減少徵納雙方爭議；另為落實節能減碳及推動電子

發票政策，規劃輔導以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人轉換開立電子

發票，考量營業人依從成本，爰增訂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核准

營業人以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修正本辦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五條

及第三十二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開立電子發票營業人不適用按日彙開統一發票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十五條)

二、主管稽徵機關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核准營業人以電子計算

機開立統一發票。(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三、本次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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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三

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營業人每筆銷售

額與銷項稅額合計未滿

新臺幣五十元之交易，

除買受人要求者外，得

免逐筆開立統一發票。

但應於每日營業終了時

，按其總金額彙開一張

統一發票，註明「彙開

」字樣，並應在當期統

一發票明細表備考欄註

明「按日彙開」字樣，

以供查核。

營業人以網際網路

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電

子發票、使用收銀機開

立統一發票或使用收銀

機收據代替逐筆開立統

一發票者，不適用前項

規定。

第十五條 營業人每筆銷售

額與銷項稅額合計未滿

新臺幣五十元之交易，

除買受人要求者外，得

免逐筆開立統一發票。

但應於每日營業終了時

，按其總金額彙開一張

統一發票，註明「彙開

」字樣，並應在當期統

一發票明細表備考欄註

明「按日彙開」字樣，

以供查核。

營業人使用收銀機

開立統一發票或使用收

銀機收據代替逐筆開立

統一發票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鑒於電子發票與收銀

機統一發票同具開立

便利性，營業人就每

筆銷售額與銷項稅額

合計未滿新臺幣五十

元之交易逐筆開立電

子發票尚無窒礙，爰

將電子發票排除於按

日彙開發票之範圍，

以符實際。

第二十五條 營業人利用電

子計算機製作進銷紀錄

，按月列印進貨、銷貨

及存貨清單或營運量紀

錄清單，並置有專業會

計人員者，得申請主管

稽徵機關核准以電子計

算機開立統一發票。

前項營業人申請使

用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

發票時，應檢送下列文

件：

一、依其使用種類，具

備三聯式統一發票

或特種統一發票之

格式。

二、依據會計系統編製

第二十五條 營業人利用電

子計算機製作進銷紀錄

，按月列印進貨、銷貨

及存貨清單或營運量紀

錄清單，並置有專業會

計人員者，得申請主管

稽徵機關核准以電子計

算機開立統一發票。

前項營業人申請使

用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

發票時，應檢送下列文

件：

一、依其使用種類，具

備三聯式統一發票

或特種統一發票之

格式。

二、依據會計系統編製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鑒於使用電子計算機

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

人已具備一定程度之

資訊能力，改以網際

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

開立統一發票，應屬

簡便。為響應節能減

碳及落實電子發票政

策，並訂定過渡期間

，以避免增加營業人

之依從成本，爰增訂

第三項規定，自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停

止核准營業人使用電

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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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近月分進貨、

銷貨及存貨清單或

營運量紀錄清單。

三、銷售管理系統作業

規定或手冊。

四、使用電子計算機設

備概況表。

五、實施電子計算機開

立統一發票計畫書

。包括實施範圍、

預定計畫進度、使

用單位名稱及防弊

措施檢查號碼之計

算公式等。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核

准營業人以電子計算機

開立統一發票。

之最近月分進貨、

銷貨及存貨清單或

營運量紀錄清單。

三、銷售管理系統作業

規定或手冊。

四、使用電子計算機設

備概況表。

五、實施電子計算機開

立統一發票計畫書

。包括實施範圍、

預定計畫進度、使

用單位名稱及防弊

措施檢查號碼之計

算公式等。

票，俾資徵納雙方依

循。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

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三月十六日發布修正之

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六

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

十一條自中華民國八十

二年四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六月二十六日發布修正

之本辦法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條、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十條、第二

十一條、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六

條自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七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發布修正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

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三月十六日發布修正之

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六

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

十一條自中華民國八十

二年四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六月二十六日發布修正

之本辦法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條、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十條、第二

十一條、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六

條自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七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發布修正

一、第一項至第十二項未

修正。

二、為利徵納雙方遵循並

兼顧實務需求，增訂

第十三項，明定本次

修正修文，自發布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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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自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自

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五條之一自發

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七條及第八

條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自一百年四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除第

七條施行日期由財政部

定之外，自發布日施行

。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三月九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除第四條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七  月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之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自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自

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五條之一自發

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七條及第八

條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自一百年四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除第

七條施行日期由財政部

定之外，自發布日施行

。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三月九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除第四條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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